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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備的最新背景資料簡介  

 
《香港配方奶及相關產品和嬰幼兒食品的銷售守則》  

 
 
目的  
 
  本文件就《香港配方奶及相關產品和嬰幼兒食品的銷售

守則》1("《香港守則》")提供背景資料，並概述衞生事務委員會
和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的委員就此提出的關注

事項。  
 
 
背景  
 
2.  多年來，世界衞生組織 ("世衞 ")及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強
調維持以母乳餵哺，作為改善嬰幼兒健康和營養的一種方法的

重要性。受推廣母乳代用品等多項因素影響，餵哺母乳的人數

有下降趨勢，有鑒於此，世衞在 1981 年制訂《國際母乳代用品
銷售守則》 ("《世衞守則》 ")，並獲世界衞生大會 2採納。《世

衞守則》旨在透過維護和推廣母乳餵哺，並確保在資訊充足及

適當的市場推廣和分銷的基礎上，母乳代用品在有需要時會被

正確使用，從而為嬰兒和幼童提供安全和充足的營養。世界衞

生大會其後通過決議，闡明和更新《世衞守則》的若干條文。

在 2010 年，第六十三屆世界衞生大會確認，推廣母乳代用品及
部分嬰幼兒食物商品對以最佳方式餵哺嬰幼兒的過程構成影

響，並敦促世衞會員國終止不當促銷嬰幼兒食品。世衞於 2016
年發出有關終止不當促銷嬰幼兒食品的指引 ("2016 年世衞指引

                                                 
1 《香港配方奶及相關產品和嬰幼兒食品的銷售守則》之前稱為《香港

配方奶及相關產品和嬰幼兒食品的銷售及品質守則》。  
2 世界衞生大會是世衞的決策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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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本地方面，為妥善維護母乳餵哺和確保嬰幼兒食品的

安全和品質，衞生署於 2010 年 6 月成立香港母乳代用品銷售守
則專責小組 3，參考《世衞守則》及世界衞生大會其後通過的相

關決議，制訂配方奶 4及嬰幼兒相關產品的銷售及品質守則。  
 
4.  政府於 2012 年 10 月就《香港配方奶及相關產品和嬰幼
兒食品的銷售及品質守則》草擬本  ("2012 年《香港守則》草擬
本 ") 展開為期 4 個月的公眾諮詢活動。該草擬本針對 36 個月或
以下嬰幼兒指定產品的銷售、標籤和品質方面，為製造商和分

銷商提供自願性質的指引。  
 
5.  政府當局表示，公眾諮詢活動所得結果是，2012 年《香港
守則》草擬本獲得醫療界別、非政府機構及廣大市民支持，但

業界大致上不支持草擬本及其有關銷售手法的條文。其後，政

府當局修訂 2012 年《香港守則》草擬本的內容。與 2012 年《香
港守則》草擬本相若，《香港守則》涵蓋 9 個章節，為在香港
銷售指定產品 5的本地及海外製造商和分銷商以及醫療界別，就

若干範疇提供自願性質的指引，當中包括：  
 

(a) 向公眾推廣指定產品的手法；  
 

(b) 製作及向市民、孕婦和母親派發有關母乳餵哺及
配方奶餵養與營養的資訊和教育材料；  

 
(c) 向醫護機構推廣的工作；  

 
(d) 向醫護人員派發有關指定產品的資訊材料，以及

贊助醫護專業人員持續專業教育活動；及  
 

(e) 配方奶、嬰幼兒食品、與配方奶相關產品的標籤。  
 
 
委員的商議工作  
 
6.  委員曾分別於衞生事務委員會在 2012 年 4 月及 2014 年
7 月舉行的兩次會議，以及衞生事務委員會與食物安全及環境

                                                 
3 專責小組成員來自社會不同的界別，包括社區組織、專業團體、學術界，

以及政府政策局及部門。  
4 配方奶包括嬰兒配方產品及較大嬰兒及幼兒配方產品。  
5 與 2012 年《香港守則》草擬本一樣，在《香港守則》定稿中， "指定產

品 "一語指 (a)任何配方奶；(b)任何配方奶相關產品；(c)任何嬰幼兒食品；
以及 (d)獲衞生署為守則的目的而聲稱為指定產品的任何其他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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衞生事務委員會於 2012 年 11 月舉行的聯席會議上，討論與
2012 年《香港守則》草擬本有關的事宜。於 2012 年 4 月及 11 月
的會議分別共有 11 個及 25 個團體代表出席，就此議題發表意
見。衞生事務委員會於 2017 年 3 月 20 日討論經修訂的《香港
守則》。  
 
限制推廣配方奶及相關產品的手法  
 
7.  委員對《香港守則》提出限制推廣 36 個月或以下嬰幼
兒配方奶的手法的建議，持不同意見。部分委員同意有需要對

嬰幼兒配方奶施加限制，因為透過銷售手法就較大嬰兒及幼兒

配方產品進行的宣傳，實際上可被視為就是嬰兒配方奶的宣

傳。有關宣傳手法亦會令家長誤解嬰幼兒配方奶的營養價值。

依他們之見，現時有足夠途徑可為選擇以配方奶餵養嬰兒的母

親提供非商業性質的嬰兒餵哺資訊。這些委員支持政府當局推

行《香港守則》。  
 
8.  部分其他委員認為應把限制範圍縮窄。這些委員認為，

擬議限制會干預自由市場，亦會令家長獲取配方奶方面資訊的

權利受損。亦有委員認為，當局應跟從大部分發達國家或地方

的做法，即有關限制只適用於供未滿 6 個月的嬰兒食用的配方
奶，或起碼是不適用於供 12 個月以上幼兒食用的配方奶。這樣
會鼓勵指定產品的製造商及分銷商自願遵從《香港守則》。另

有意見建議，政府當局應只規管不道德的配方奶推銷手法，並

且要求這些產品的包裝須包含母乳是嬰兒最佳食物的信息。政

府當局可設立機制，審視業界的嬰幼兒配方奶廣告，以規管誤

導或具欺騙成分的健康聲稱。部分委員認為，當局可在禁止若

干營商手法 (包括在營商過程中就提供的貨品作出虛假商品說明
及提供虛假、誤導或不完整的資料 )的《商品說明條例》 (第 362
章 )中涵蓋營商者的欺騙行為。  
 
9.  政府當局表示，有些配方奶是擬供 6 個月或以下嬰兒作
為唯一營養來源，也有些可供餵養 6 個月以上及同時食用補充
食品的幼兒。雖然現在已不容許就 6 個月以下嬰兒配方奶進行
廣告宣傳，但研究顯示，現時較大嬰兒及幼兒配方產品在銷售

當中經常使用非常近似嬰兒配方奶的包裝、品牌形象和標籤，

因此較大嬰兒及幼兒配方產品的宣傳實際上就是嬰兒配產品的

宣傳，使初生嬰兒母親感到混亂。2016 年世衞指引釐清了《世
衞守則》及其後世界衞生大會的相關決議所提述的母乳代用品

的涵蓋範圍，述明應包括擬供 36 個月或以下嬰幼兒食用的較大
嬰幼兒配方產品和成長奶產品。此外，以過於進取的宣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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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較大嬰兒及幼兒配方產品，亦令一至兩歲的幼童食用過多

配方奶。因此，當局有需要禁止任何關於 36 個月或以下嬰幼兒
配方奶的推廣手法。業界可在其網站，或應個別人士要求，以

任何電子或實體方式提供確實無誤的產品資訊，惟所提供的資

料不能傳遞偏頗的信息或不鼓勵母乳餵哺的信息。政府當局進

一步表示，衞生署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約 60%至 70%的母親
支持對配方奶的推銷手法施加限制。  
 
10.  至於規管營養標籤及品質方面，政府當局表示，當局已

於 2014 年 6 月向立法會提交《2014 年食物及藥物 (成分組合及
標籤 )(修訂 )(第 2 號 )規例》("《修訂規例》")。該規例規管供 36 個
月以下嬰幼兒食用的配方產品的營養成分組合 6，以及有關配方

產品和預先包裝食物的營養標籤 7。關於規管配方產品和食品的

營養和健康聲稱，政府當局表示，當局在 2015 年就 36 個月或
以下嬰幼兒配方產品和食品的營養和健康聲稱提出規管建議，

另外進行公眾諮詢活動。當局現正擬備立法建議，並會參考各

方在公眾諮詢期間發表的意見、香港的國際責任和最新的國際

發展，而有關營養和健康聲稱的規定不會納入《香港守則》。  
 
奶瓶餵哺  
 
11.  委員察悉，根據《香港守則》，配方奶及配方奶相關產

品的製造商及分銷商不應推廣奶瓶餵哺。奶瓶餵哺指以附有奶

嘴的奶瓶盛載液體或半液體食品而進行餵哺。部分委員認為，

由於部分母親可能基於種種原因而選擇用奶瓶盛載母乳來餵哺

嬰兒，因此當局有需要在《香港守則》更清晰地界定何謂奶瓶

餵哺。政府當局表示，奶瓶餵哺會對母乳餵哺構成負面影響，

故應只在有需要時才使用奶瓶餵哺。《世衞守則》建議就母乳

代用品、奶瓶及奶嘴的銷售手法設立限制。  

                                                 
6 根據《修訂規例》，嬰兒配方產品必須含有能量及 33 種營養素 (即 1+33)，

能量值及各營養素的含量必須符合《修訂規例》所指明的水平範圍，而

某些營養素亦必須符合比例方面的有關規定。《修訂規例》亦訂明，含

有牛磺酸或二十二碳六烯酸 (DHA)的嬰兒配方產品必須分別在最高含量
及比例方面，符合相關標準。此外，《修訂規例》強制規定，如嬰兒配

方產品中氟化物含量超出所訂水平，則必須標示一項有關氟斑牙的陳述。 
7 《修訂規例》訂明，嬰兒配方產品的標籤須標示其能量值及 29 種營養素

("1+29")的含量，而較大嬰兒及幼兒配方產品的標籤則須標示其能量值
及 25 種營養素 ("1+25")的含量。供嬰幼兒食用的預先包裝食物的標籤須
標示其能量值及 4 種營養素 (分別為蛋白質、脂肪、碳水化合物和
鈉 )("1+4")，以及維他命A和D(如食物內有加入的話 )的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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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守則》的推行情況  
 
12.  部分委員關注到，擬大概於 2017 年年中發布的《香港
守則》只以自願指引的形式推行，而政府當局亦不會就不遵從

《香港守則》訂立任何罰則。若只有大商家遵從有關守則，便可

能導致業界做法不一致的情況。有委員認為，政府當局應就任

何不遵從建議《香港守則》的情況施以刑罰，或公布不遵從《香

港守則》的機構的名稱。部分委員進一步促請當局以強制形式

推行《香港守則》，因為超過 100 個國家已制定法例或以其他
立法手段實施《世衞守則》的所有或若干條文。  
 
13.  政府當局表示，推行《香港守則》是要確保配方奶及相

關產品的銷售方式不會引起混亂和削弱母乳餵哺的認受性。以

自願方式推行《香港守則》，可作爲提高業界和公眾認識保護

母乳餵哺及嬰幼兒餵養免受不當商業影響的重要性的第一步。

相關食品的製造商和分銷商有社會責任，促使其銷售手法符合

《香港守則》的原則和目的。政府當局會定期進行研究調查，評

估指定產品銷售手法的整體趨勢，藉以檢討屬自願性質的《香

港守則》的成效，然後考慮未來的路向，包括應否就此立法。

整個評估程序預計需時數年完成。  
 
推廣母乳餵哺  
 
14.  委員察悉，母乳餵哺對於確保母嬰的生理和心理健康有

益處，以及母乳餵哺對接受母乳餵哺對象的長遠健康有正面影

響。他們關注到，與其他已發展經濟體系相比，本港母乳餵哺

率偏低。初生嬰兒曾以母乳餵哺的比率為 85%，但全以母乳餵
哺至 4 個月及 6 個月的比率卻分別下降至 19%及 2%。他們認為，
單靠規管母乳代用品的銷售手法，無法達到以最佳方式餵哺嬰

幼兒的目標。政府當局應同時加強推廣母乳餵哺的工作；在社

區創造方便餵哺母乳的環境；以及為母親 (特別是在職母親 )繼續
全母乳餵哺提供支援。此外，政府當局應把懷孕僱員的法定產

假的時間延長，以便他們在產後有更多時間餵哺母乳。有委員

關注促進母乳餵哺委員會所訂的工作目標。該委員會由政府當

局於 2014 年 4 月成立，負責監察和統籌母乳餵哺的推廣和支持
工作。  
 
15.  政府當局表示，當局現正制訂一套全面的策略，涵蓋從

多方面推廣、保護和支持母乳餵哺的主要措施。促進母乳餵哺

委員會進一步加強推廣、保護和支持母乳餵哺的工作，透過確

保醫院及其他醫護設施達到愛嬰醫院的服務水平，推動在工作

間及公眾地方設置育嬰及餵哺母乳的設施。在 2016 年 5 月，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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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伯醫院獲愛嬰醫院香港協會認證為全港首間 "愛嬰醫院 "。另
外，政府於 2009 年 2 月發出有關《在商業樓宇提供育嬰間設施》
的作業備考，藉此推動及輔助私人商業樓宇設置育嬰間。食物

及衞生局局長於 2013 年 8 月向各政府政策局及部門發出公共健
康建議，鼓勵各政策局及部門實施母乳友善的職場政策。上述

委員會轄下已成立工作小組，就鼓勵私人企業實施同一政策提

供具體建議。  
 
 
相關文件  
 
16.  立法會網站的相關文件載列於附錄。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7 年 4 月 5 日  



 

附錄  
 
《香港配方奶及相關產品和嬰幼兒食品的銷售守則》的  

相關文件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衞生事務委員會  2012年 4月 16日  
(項目 V) 

議程  
會議紀要  
CB(2)2250/11-12(01) 
 

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

事務委員會和衞 生

事務委員會  
 

2012年 11月 20日 
(項目 II) 

議程  
會議紀要  

衞生事務委員會  2014年 7月 21日  
(項目 IV) 

議程  
會議紀要  
CB(2)2256/13-14(01) 
 

衞生事務委員會  2017年 3月 20日  
(項目 V) 
 

議程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7 年 4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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